
主任秘書

電話：03-3412500
分機：2302~2308
專線：0929-960440

開南大學

校安中心
桃園消防局
(第三大隊)

03-2127415

03-3412500

轉1201

開 南 大 學
校安中心通報及災害防救資源網路圖

防災資源聯絡表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桃園區市府路3號 蘆竹交通分隊 蘆竹區南崁路175巷10-2號2F

蘆竹消防分隊 蘆竹區錦溪路119號 部立桃園醫院 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大竹消防分隊 蘆竹區上興路188號 敏盛醫院經國分院 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大竹派出所 蘆竹區大竹路540號 長庚醫院 龜山區復興5號



接 獲

校安事件

值勤教官
或

校安人員

確認校安事件等級

一般校安事件
(通報期限7天)

實施處理（丙級事
件由系所主任及導
師處理；乙級事件
由教官或校安人員
協同處理）並通報
學校校安中心利用
校園事件即時通報
系統(簡稱即時通)
上網通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並於事件處
理完成後紀錄備查

緊急事件
(通報期限2小時)

立即向教育部校安
中心報告及利用校
園事件即時通報系
統（簡稱即時通）
上網通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並持續掌握
災損管制與回報。

依據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執行緊
急應變及復原工作，並於事件處理
完成後召開災害檢討會記錄備查。

法定通報事件
甲乙級24小時
丙級72小時

開 南 大 學
校 安 中 心 緊 集 應 變 流 程 表

掌握事件全程狀況
人、事、時、地、
物、如何？為何？

派員至現場了解
實況並協助處理

召開指揮督導組
(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依據指揮督導組決議
及校園災害管理實施
計畫由權責之單位執
行緊急應變及復原工
作，並於事件處理完
成後，召開災害檢討
會記錄備查。



開 南 大 學
校園災害管理任務編組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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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校安中心
(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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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組長：生輔組長

組員：

諮輔中心主任

體育衛保組長

課外活動組長

校安人員

副組長：
事務營繕組長
環安衛中心主任
組員：
國際兩岸事務處長
稽核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
圖資中心主任
保管組組長
課務組組長
註冊組長
警衛室

副組長：

秘書室公關組組長

組員：

校長室秘書

督導校安中心整
體運作機制，統
合校安事件通報

督導校園建物各
項設施安全維護
與天然災害整備

主秘為發言人，
負責校安事件媒
體溝通訊息發佈

小組長：學務長 小組長：總務長 小組長：主任秘書


